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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20年年報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年報（「該年報」）。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茲提述該年報中附註2.4「重大會計政策概要」項下標題為「其他僱員福利」的段落。除已於該年報中

披露的資料之外，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26段進一步提供以下有關本集團界定福利計劃的補充

資料。 

 

本集團為其位於澳洲和印尼的僱員提供兩項界定福利計劃。位於澳洲電解鋁廠的界定福利計劃（「澳洲

界定福利計劃」）下計算的界定福利責任（「界定福利責任」）是界定福利計劃成員應計負債的折現值

的總和。該計算是由任職於 Mercer Consulting (Australia) Pty Ltd 的Timothy Simon Jenkins （澳洲精

算學會的會員並完全符合澳洲法律及法規下的資格要求）進行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澳洲界定福利計劃的精算師報告（「澳洲精算師報告」）內用於計算界

定福利責任的主要精算假設為： 

 

1) 確定界定福利責任的貼現率 : 1.34% 

2) 計劃參與者的預計工資升幅 : 2.75% 

3) 供款稅率 : 15% 

 

澳洲界定福利計劃是由獨立信託人管理。根據澳洲精算師報告，澳洲界定福利計劃下本集團對僱員責任

的供款比例達99.8%，其淨差額為22,337澳元（相當於約134,190港元）。考慮到本集團截至2020年   

12月31日的淨資產價值，董事會認為，該淨差額對本集團影響輕微。 

 

隨著原先與印尼政府機構簽署的產量分成合同到期，為印尼合資格參與僱員提供的界定福利計劃已於

2019年10月31日失效，其下所有合資格參與僱員應佔福利已於同日分配。本集團沒有其他針對印尼合

資格參與僱員的離職後福利責任。由當日起，本集團未有與印尼僱員訂立的界定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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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該年報中的其他資料。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年報的其他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玉峰 

 

香港，2021 年 8月12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孫玉峰先生、索振剛先生和孫陽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